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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概算表

	經費項目
	單 價
	數量
	申請金額
	用途說明

	業務費
	講座鐘點費
	
	
	
	●國內校外專家學者：2,000元/節
●國内校內專家學者：1,000元/節

	
	出席費/諮詢費/
輔導費/指導費
	
	
	
	●每次會議2,500元為上限。
●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，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，得支給出席費。（不得支給校內人員）

	
	二代補充保費
	
	
	
	申請金額＝各項所得總額*2.11%
（項目包含：業師鐘點費、講座鐘點費、工讀金、臨時工資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出席費/諮詢費/輔導費/指導費等。）

	
	工讀金
	
	
	
	●工讀生須為本校學生。不得聘僱獎助生。
●115年最低時薪196元。

	
	工讀金之勞保費
	
	
	
	試算網址：https://ohr.nkust.edu.tw/
敬請下載該年度勞健保試算表進行計算。

	
	軟體/設備使用費
	
	
	
	●請敘明軟體名稱、每期單價及租用期間。
●訂閱線上軟體進行檢索、教學，屬於此費用。
●不得訂閱「線上雜誌圖書」。

	
	國內旅費
	
	
	
	差旅之交通住宿費用。

	
	租車費
	
	
	
	參訪時間、地點：__________________

	
	學生保險費
	
	
	
	核銷時請檢附保險單、保單內容與相關收據或發票。

	
	膳宿費
	
	
	
	●誤餐費：活動時間(1小時(含)以上)跨越午餐或晚餐時間，報支餐費上限每人120元。
●若需支應講師之住宿費，請編列於此項，並依照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額度。

	
	印刷費
	
	
	
	核銷時需檢附印刷資料樣張。

	
	材料費
	
	
	
	

	
	場地使用費
	
	
	
	辦理研討會、研習會所需租借場地所用費用。

	
	雜支
	
	
	
	含執行相關雜項支出，包括文具、紙張、辦公用品…等。

	　總計(業務費與雜支)：新台幣　  　萬　 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

	備  註
	1. 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經費為0之項目請刪除。
2. 經費可依課程實際需求，分項申請。若欲核銷非上述所列項目，敬請來電/信確認。
申請課程應於規定期限內，檢附相關支出單據等其他可資證明文件，如逾期未完成核銷作業，恕不受理。
3. 經費動支核銷流程，請參酌本校主計室、教育部深耕計畫之相關規定。
4. 因故無法開課成班者，雖通過審查，仍不予經費補助。



